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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 提升社区警务新效能
文成警方以制度促发展、以投入强保障，不断夯实社区警

务规范运作基础。
首先是扎实推进标准化建设。2014年6月，文成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警务工作的通
知》，在人、财、物及职级待遇上为社区警务改革提供了有力保
障，投入专项资金在全县2个警务站、8个警务室、39个警民联
系点等全部按照统一标准建设。在警力配置上，精简机关警

力充实基层一线，并
按社区民警占派出所
警力比例达 30%以上
配足配齐，以“一警二
辅”标准配置专职辅
警 56 名，聘任社区警
务联络员55名。

其次是推行社区
民警专职化管理，规
定社区民警岗位调整
原则上保持 3 年以上
不变；规定社区民警
每周下社区不少于 5
个半天，明确要求每
周二为社区民警下社
区（村）时间，每半年
到各偏远行政村 1 次
以上，做好实有人口
管理、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安全防范宣传
等五大职能工作。同
时，建立社区民警 AB

岗联勤联管机制，促使相连社区之间相互配合、补位，有效解
决社区民警在培训、休假、出差时岗位空缺等问题。

信息化支撑 构建社区警务新引擎
文成警方紧紧围绕“基础工作信息化，信息工作基础化”

的要求，不断深化“四网合一”信息体系建设，将社区警务有机
融入基层基础“四张网”，积极推进社区警务建设的新途径。

文成警方建立健全遍布全县重点村居、重点工程、重点区

域行业的信息网络，并融入综治“一张网”。900多名信息员对
本地情况十分熟悉，他们广泛搜集各个村居和部门的信息，及
时与社区民警互通。去年1至8月，全县共收集情报信息1409
条，直接用于破案信息27条，通过情报信息摧毁了6个山头赌
博窝点，化解不稳定因素300余起。

文成警方还投入420万元经费在城区及各乡镇新建、改建
150个高清治安视频监控点位，填补视频监控盲区。同时，大
力推进视频监控社会化管理，鼓励村级组织自建视频监控，进
一步密集社会监控网点。

为强化基础信息采集网，文成警方为社区民警配备流管
通、警务通等装备，广泛采集人口、手机、车辆等信息，并通过
微信平台从村居干部、治安积极分子那里收集信息，目前已
2000多人加入到社区民警微信群。

文成警方还做强“物联网”，建立局领导、部门、派出所“三
级督导”模式，紧盯“物联网”工作进度；实行“三色预警”，将以
卡管房、以卡管车等工作进度定期通报，确保了物联网管控成
效位于同类地区前列。

品牌化发展 打造社区警务新亮点
文成警方结合辖区实际，从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宣

传沟通等方面出发，创新提炼出了“微信、流动、护盾”三位一
体的“3+X”警务工作法。

针对华侨、在外经商等群体，推出“零距离”微信工作法，
利用数据传输在业务办理、预警通报、防范宣传等方面提供快
捷便利；针对山区交通不便、老人妇孺多、文化程度低等特点，
推行“家门口”流动工作法，实施业务流动代办制，为群众代办
了1200余件业务，利用流动警务车进村为特殊对象送证上门
服务400余次；针对山区偏远警情，推出“全过程”护盾工作法，
通过村居“护盾力量”，提前介入矛盾纠纷，避免事态扩大，提
高处置成功率，同比调解率上升20%。

文成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徐良悟带队检查指导社区警务工作

创新带来新效能新引擎新亮点
文成公安打造社区警务“山区样板”

通讯员 周成载 周俏玮 本报记者 蒋东晓

去年以来，文成公安从社区警务模式改革入手，大胆创新，努力打造符合山区公安特色的社区警务品牌，全面推动
基层基础工作向“控制、灵敏、民意”转型，成功实现了警务效能与服务质量、治安掌控与群众满意“双提升”。据统计，截
至目前，社区警务工作中涉稳事件预警率达98.2%、大涉稳事件预警率达100%，分别同比上升了28.8%、12.5%。

法院公告
2016年1月19日

（2016）浙0281民催00003号
申请人宁波佳捷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工商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余 姚 支 行 承 兑 汇 票 号 码 为
1020005225584755号（票面金额为10000元、出票人浙
江昊达电气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岩田电气有限公司、
票据到期日2016年6月4日）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19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00004号

申请人宁波佳威塑化有限公司，因遗失上海浦东
发 展 银 行 宁 波 分 行 余 姚 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00005126103321号（票面金额为140000元、出票人
浙江帅康营销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帅康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票据到期日2016年2月11日）壹份，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00005号

申请人宁波佳威塑化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行余
姚分行承兑汇票号码为1040005226615962号（票面金
额为360000元、出票人浙江帅康营销有限公司、收款人
浙江帅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2016年1月15
日）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现予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00006号

申请人宁波佳威塑化有限公司，因遗失华夏银行宁
波余姚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040005120642968号（票
面金额为30000元、出票人浙江帅康营销有限公司、收
款人浙江帅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2016年4
月13日）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00007号

申请人宁波佳威塑化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光大银
行宁波余姚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030005123485235号
（票面金额为220000元、出票人浙江帅康营销有限公
司、收款人浙江帅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
2016年5月25日）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00008号

申请人宁波佳威塑化有限公司，因遗失上海浦东发
展 银 行 宁 波 分 行 余 姚 支 行 承 兑 汇 票 号 码 为
3100005126103339号（票面金额为160000元、出票人浙
江帅康营销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帅康热水器有限公司、

票据到期日2016年2月11日）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19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00009号

申请人宁波佳威塑化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余姚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4020005127515488号（票面金额为170000元、出票人
浙江帅康营销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帅康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票据到期日2016年6月14日）壹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19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00010号

申请人宁波佳威塑化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光大银
行宁波余姚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030005123479453号
（票面金额为130000元、出票人浙江帅康营销有限公
司、收款人宁波帅康热水器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2016
年2月28日）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2355号

嵊州迪盛置业有限公司、嵊州市城乡建筑工程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汇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2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4）绍越商初字第2769号

绍兴市金盛钢管有限公司、浙江星晨管业有限公
司、绍兴波斯达车业有限公司、浙江普尔惠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绍兴斯必达针纺织有限公司、陆霞文、盛来军：
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越城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4日下
午2：30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嵊甘商初字第396号

嵊州市巨诚复合材料设备厂、嵊州市友邦复合材料
设备厂、周继园、余陈红、孙向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嵊
州瑞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霖支行诉你等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等下落不明无法
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绍嵊甘商初字第39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嵊州市巨诚复合材料设备厂立
即返还浙江嵊州瑞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霖支行
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月21日起至

2015年10月14日止按月利率8.5‰计算的利息，自2015
年10月15日起至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2.75‰计算的罚
息，以及以所欠利息、罚息为基数自2015年1月21日起
至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2.75‰计算的复息，款限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付清；嵊州市友邦复合材料设备厂、周继园、
余陈红、孙向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
理费8800元，由嵊州市巨诚复合材料设备厂、嵊州市友
邦复合材料设备厂、周继园、余陈红、孙向东负担（限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本院付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绍嵊商初字第817号

张宁:本院受理原告王烨帅诉被告张宁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绍嵊商初字第81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绍虞商初字第714号

绍兴市园林大酒店有限公司、绍兴县汉高园林大酒
店有限公司、浙江汉高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三象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伟琴、董建国、金伟芳：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申发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市园林大酒
店有限公司、绍兴县汉高园林大酒店有限公司、浙江汉
高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三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董伟琴、董建国、金伟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绍虞商初字
第7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绍虞执异初字第12号

厉立水：本院受理原告厉丽文与被告黄忠信、厉立
水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经作出（2015）绍虞执异
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该判决，已提出上诉。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绍虞执异初字第12号案件的民事上诉状。
原告的上诉请求为：撤销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5）
绍虞执异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
的诉讼请求。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绍虞执异初字第12号

厉立水：本院受理原告厉丽文与被告黄忠信、厉
立水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经作出民事判决。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绍虞执异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驳回原告厉丽文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
费80元，由原告厉丽文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绍虞商初字第699号

叶水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双盈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告石小良、叶水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绍虞商初字第6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773号

金镝、陈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总商会二号应急
转贷资金管理委员会诉被告金天鹏、邢芳及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65号

浙江华邦贸易有限公司、方展、胡玉弟：本院受理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华邦
贸易有限公司、温州新特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普莱斯
鞋业有限公司、方展、胡玉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64号

浙江华邦贸易有限公司、方展、胡玉弟：本院受理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华邦
贸易有限公司、方展、胡玉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64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78号

詹建丰、叶静：本院受理原告李星国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
5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402号

温州恩信能源燃料进出口有限公司、温州长润环保
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曾瓯、黄晓春、缪菊茹、曾晔、刘允
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南城
支行与被告温州恩信能源燃料进出口有限公司、温州市
豪能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温州长润环保节能技术有限公
司、曾瓯、黄晓春、缪菊茹、曾晔、刘允田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
瓯商初字第140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401号

温州恩信能源燃料进出口有限公司、温州长润环保
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曾瓯、黄晓春、缪菊茹、曾晔、刘允
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南城
支行与被告温州恩信能源燃料进出口有限公司、温州市
豪能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温州长润环保节能技术有限公
司、曾瓯、黄晓春、缪菊茹、曾晔、刘允田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
瓯商初字第140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1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广东雅洁五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5年9月8日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23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自信锁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自信锁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浙
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
因故一直未能按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
务人温州市自信锁业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
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自信锁业有限公司无财
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预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裁定宣告温州市自信锁
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自信锁业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1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广东雅洁五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5年9月8日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24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艾普锁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查明，温州市艾普锁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周光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
后，因故一直未能按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
债务人温州市艾普锁业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
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艾普锁业有限公司无
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预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裁定宣告温州市艾普锁
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艾普锁业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680号

汪海珊、柴维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金星实业公
司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1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